
國立臺灣博物館場地使用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 8月 16日臺博秘字第 10230015903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110年 11月 3日臺博秘字第 11030022461 號令修正

一、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本博物館)為推廣文化、藝術、人文、

教育等活動，促進館所空間有效使用與管理，依「國立臺灣博

物館規費收費標準」(以下簡稱收費標準)規定，特訂定本使用

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場地，指本博物館本館一樓大廳、本館三樓自然教

室、本館三樓環形劇場、本博物館古生物館三樓簡報室、本博

物館南門館小白宮、南門館廣場、本博物館鐵道部園區廳舍二

樓演講廳。

三、場地之使用者屬文化部及其附屬機關(構)、本博物館，不適用

本要點。

四、申請人申請使用場地，應檢具下列書件或資料，於活動舉辦日

前三十日，以親送、電子郵件或郵寄方式向本博物館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如附件)。

(二)申請人之姓名、身分證正反影本、居住所及聯絡電話。如係法

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統一編號、相

關立案證明書或登記證明影本、事務所或營業所之管理人或代

表人之身分證正反影本。如係未成年人並應出具法定代理人同

意書。

(三)活動企劃書(含主辦、協辦、承辦單位全銜、活動時間及期間、

活動目的、活動參加對象、活動流程、硬體配置、場地清潔計

畫等）、安全維護計畫書(含保險、消防安全等)。

五、場地使用時段、費用及保證金，依收費標準規定辦理。申請案

經本博物館通知審核通過，申請人應至少於活動舉辦前七日，

以現金、銀行即期支票、本票、匯票、或匯款方式繳納，未於

期限內繳納者視同放棄申請。所繳納之保證金於活動舉辦結束

後，經本博物館清點無本要點第八點所列情事之一，無息退還。

六、申請案經本博物館審核通過後，如遇場地使用之取消或日期變

更，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本博物館因政府行為等因素需自行使用場地或未能提供申請人



使用者，由本博物館於原核准使用日前七日通知申請人更改使

用日期，如申請人無法更改，則視同取消通過審核，其已依收

費標準繳納之相關費用，由本博物館無息退還。如因不可抗力

因素致無法提供場地使用，由本博物館適時通知申請人，其已

收費者，由本博物館無息退還繳納之相關費用。

(二)申請人因故需更改場地使用日期或取消場地使用，應於原核准

使用日前五日申請更改使用日期或取消使用，申請人屆期未申

請，本博物館得不予退還場地使用費。

七、申請人應遵守並履行以下規定：

(一)活動舉辦之主辦人、所進行之活動內容，應與申請書所列之申

請人、活動企畫書內容相符。

(二)於本博物館核准之使用時限內，完成活動舉辦，且於活動結束

當日完成清潔、復原、點交、歸還事宜。

(三)場地布置、相關設備架設、活動內容之執行、器材或材料之使

用，務必遵照本博物館指示或叮囑，絕不含旗幟或布條懸掛及

變更、破壞本博物館設施、場地或展品之虞者，如：明火、瓦

斯、炮竹、火把，或於場地內之牆面、地板及有關設備或建物

上使用漿糊、膠帶、鐵釘、圖釘等，或擅自架接本博物館之電

源等。

(四)依活動企畫書、維護安全計畫書及遵照本博物館指示或叮囑，

管理所屬工作人員進出及識別，並應善盡責任禁止所有參與活

動人員(包括且不限於工作人員、演出者、觀眾等)有吸菸、嚼

食口香糖或檳榔，或前款等一切影響本博物館場地維護之行為。

(五)申請人應確保活動參與者所有人員之安全，並依活動企畫書、

安全維護計畫書及遵照本博物館指示或叮囑，於使用場地前完

成活動演出者、工作人員、觀眾等之公共意外等保險，其保險

起訖期間至少應含所申請之使用時間。

(六)依活動企畫書、安全維護計畫書及遵照本博物館指示或叮囑，

活動之進行不妨礙本博物館一般遊客參觀權與安全維護，且活

動參與總人數符合本博物館各場地容留人數之限制。

(七)申請人應聲明，活動過程、使用之內容、進行之影音轉播、如

有侵害他人權益或之虞時，申請人應負完全責任。



八、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博物館得為以下處置：

(一)違反前點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及第六款者，本博物館得要

求申請人立即停止使用場地，所繳交之場地使用費、保證金不

予退還。

(二)違反前點第三款、第四款者，本博物館除得要求申請人立即停

止使用場地，所繳交之場地使用費、保證金不予退還外，如經

查所申請使用之場地、設備有所損壞、故障，申請人並應立即

修復或照價賠償本博物館。

(三)違反前點第七款或違反前點第一款至第六款且情節重大者，本

博物館除依前二款規定辦理外，另得停止申請人自當次活動舉

辦日起一至三年內本博物館場地使用申請。

九、其他注意事項：

(一)申請使用本博物館可供進行婚紗攝影之場地，另詳見「國立臺

灣博物館婚紗攝影注意事項」。

(二)本博物館並無場地提供停車服務，申請人因活動舉辦有停車需

求者，應另依臺北市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

             國立臺灣博物館場地使用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活動名稱

活動性質

使用時間        年    月    日

□08:30-12:30上午場次
□13:30-17:30下午場次
□18:00-22:00晚間場次

使用場地

□本館一樓大廳；□本館三樓環形劇場；□本館三樓自然教室；

□古生物館三樓簡報室；□南門館小白宮；□南門館廣場；

□鐵道部園區廳舍二樓演講廳；

單位名稱 （印）

地址

負責人 （印）電話

聯絡人 電話

活動內容簡介

(請百字內簡述)

設備借用

本館三樓自然教室：□投影設備、□麥克風設備

古生物館三樓簡報室：□投影設備、□麥克風設備

南門館小白宮：□投影設備、□麥克風設備、□椅子

鐵道部園區廳舍二樓演講廳：□投影設備、□麥克風設備

茲申請借用前列使用場地，願遵守 貴館場地使用要點之各項規定，如有違反並同意隨時接受

停止使用與負擔一切責任，絕無異議。

                                                                  (申請單位簽章)



以下由國立臺灣博物館填寫

□  免場地費

□  保證金新臺幣壹萬元整

□  場地費(八折)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  場地費(全額)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總計收費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承辦單位 出納 會辦單位 主計機構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副館長 館長批示

注意事項：

一、設備借用：各場地所附設備以現場提供數量與狀況為主，各項耗材需自行準備。

二、各場地插座及用電建議如下，如需額外使用發電機者，請於活動計畫書說

    明，並於現勘時會同本館人員確認發電機放置位置：

(一)本館一樓大廳：插座一個，用電不得超過20安培。

(二)本館三樓環形劇場：不提供插座。

(三)本館三樓自然教室：插座一個，用電不得超過20安培。

(四)古生物館三樓簡報室：插座二個，各用電不得超過20安培。

(五)南門館小白宮：插座三個，各用電不得超過20安培。

(六)南門館廣場：插座一個，用電不得超過20安培。

(七)鐵道部園區廳舍二樓演講廳：插座一個，用電不得超過20安培。


